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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儒家慈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以

“仁”为核心、以宗法血缘关系维系、以恻隐之心驱动、以义利观践行四个方面的

特征，其既有积极合理的部分，也有不足之处。对先秦儒家慈善思想进行扬弃， 

汲取其合理内核，克服其局限性，构建当代慈善伦理是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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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慈善思想特征探析

◎李雪  周玉萍

慈善是基于恻隐之心驱动的一

种向善的道德行为，是仁爱之心与济

困之举的统一。“慈善”一词不是

有史以来就有的，而是经过不断的发

展才形成的。“慈”和“善” 最早

是分开使用的。从古代文献对“慈”

的阐释可以看出，“慈”最早包含四

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指爱，慈即是

爱；二是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抚； 三

是指子女对长辈的敬爱；四是从家

庭延伸到社会，引申为“ 和善、亲

善、友好的高尚品行”。“慈”与

“善”在南北朝时开始并列使用，主

要体现了博爱为慈、乐举为善之义，

是对人优良品德的高度评价。先秦

儒家慈善思想发端于“三王”“三

代”，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

国传统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慈善事业的发

展。对其特征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理解当

代慈善事业的道德基础，构建当代

慈善事业思想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以“仁”为核心

先秦儒家慈善思想是基于儒家

文化思想而产生的，儒家底蕴深厚的

文化为其慈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先秦儒家的慈善思想首先由其“仁爱”

思想所阐明，“仁爱”即为“爱人”。

孔子主张爱人首先要“爱亲”，基于“爱

亲”而“泛爱众”，即孔子所云：“弟

子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论语·学而》）。”对于如

何实现“仁”，孔子提出以“忠恕之道” 

实现“爱人”原则，主张“能近取譬”

（《论语·雍也》），即将自身意愿推

而广之，要人同此心，或人我同欲。

孟子在“仁爱”基础上倡导“仁政”，

并提出“四心说”， 他指出：“恻隐之

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

之端也（《孟子·离娄下》）。”孟子将

“仁”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情感扩展为

事实趋善的道德价值。

先秦时期的慈善行为多是遵

循以“仁”为核心的慈善思想。比

如， 在春秋战国时期， 官府实行

平籴、通籴政策救灾减害，即丰年

官方买粮，灾年官方卖出粮食，用

于救济灾民，在灾荒之年开仓赈济

饥民，施舍鳏寡，进行灾后救济。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增强国

力，各诸侯国都鼓励生育，实行恤

幼之政，对老人的养恤措施逐步形

成制度，继承了所谓三代以礼养老的

遗制[1]。这些慈善行为皆是对先秦儒

家基于“仁”的道德基础的慈善思想

的深入实践。《左传》曰： “宣慈

惠和”，即“慈爱者，出于心，恩被

于物也”，也就是说，慈是由内心深

处所发出的爱，要将它的恩惠广施于

万物。先秦儒家思想主张从这种起源

于内心的“仁”出发，相互爱护，

广施济困之举。只有这样，才能使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使“乡井同

田，出入相助，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

公上》）。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仁

爱”是一种源自内心的情感诉求，

是一种泛社会的伦理原则，是一种

普世的治国之道，是一种自我实现

的人生境界，它是一种超阶级的泛

爱主张，体现出纯粹的人性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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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同时，先秦儒家以“仁爱”为

核心的慈善思想与当代慈善事业的

公益性相契合。一般而言，社会氛

围的形成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感息

息相关，在一个具有仁爱氛围的社

会里必定会存在具有仁爱之心的社

会成员，而同时这种具有仁爱之心

的社会成员也会推动社会的仁爱氛

围进一步发展，铸就慈善事业生成

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从而形

成整个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基于

儒家的“仁爱”慈善思想，我们可以

这样说：慈善行为不会发生在一个缺

乏仁爱之心的人身上，同样， 慈善

事业也不会存在于一个缺乏仁爱之念

的社会。可见，以“仁”为核心无论

是在先秦时期还是在现代社会都是推

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二、以宗法血缘关系维系

“亚细亚”的“维新”促使古

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氏族社会的

组织结构随之深入，宗法血缘传统

强大的凝聚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宗

法血缘关系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相

互关系的重要纽带，而且还是维护

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内在基

础。宗法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是中

国传统社会的显著特征，先秦儒家

“仁”思想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与

这种宗法血缘关系密不可分。《国

语·晋语一》中载：“ 爱亲之谓

仁”，说明亲子之爱是“仁”的初始

内涵。而周单襄公所主张的“言仁必

及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

下》），则是对“爱亲”的延伸和

扩大，而这种“爱亲”是局限于宗

法血缘关系之内的，始终不超出这

个范围。先秦儒家慈善思想同时主

张要广泛爱人，对于同宗族内的成

员，要遍施慈善救济行为。

先秦儒家慈善思想是基于血缘

关系和亲情的有等差的“爱亲”， 

是在宗法血缘关系这种既定条件下

的特定仁爱。而当代慈善事业倡导

的“仁爱”是“我们在对一个人完

全没有友谊或亲情或敬重时，对他

单纯感受的一种一般的同情，亦即

对他的痛苦的怜悯和他的快乐的祝

贺”[2] ，也就是休谟所主张的“一

般的仁爱”。此外，儒家倡导爱有

等差，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一

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

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

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

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

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

超越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3]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的

社会， 其秩序建立在差别有序的

“伦”之上。

基于先秦儒家思想形成的差序

格局的社会强调对他人的爱是以家

庭为圆心扩展开来的，慈善被一般

地局限于血缘和宗族范围之内，始

终未能脱离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

即使将普通大众作为慈善救助的对

象，也始终以由近至远、由亲至疏

的顺序推进。这种以宗法血缘维系

的慈善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道

德性活动，把慈善对象局限于宗族

范围内，限制了慈善事业的广泛开

展。此外，马克斯·韦伯认为，相对

于犹太教以及后来带有禁欲色彩的

基督教新教中彻底的超越性，中国

缺乏一种决定性的革新潜能。中国

并不存在高高在上的造物主，来驱

使人们以禁欲式行为去征服和控制

宇宙间的“物质”，而且也缺乏以

具有道德性之天国上帝为名，使人

能够对既有之生活形态加以质疑。

这种缺失的革新潜能使得人们对现

有事实坚定不移，对宗法血缘范围

内的“泛爱众”十分信服，并未对

其局限性有一丝察觉，因而，这一

时期慈善事业开放性不足的特点也

并未引起任何社会成员的质疑。

三、以恻隐之心驱动

在先秦儒家慈善思想中，孟子

的“四端说”提出不忍之心是每个人

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人皆有所不

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

子·尽心下》），“不忍之心” 即

是恻隐之心。孟子认为，慈善行为的

内在推动力是恻隐之心，“今人乍见

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非所以内教育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有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

而然也”（《孟子·尽心上》）。在

孟子看来，恻隐之心是诱发社会成员

产生同情之感和引发社会成员施行慈

善行为的根本动因。

同情属情感之范畴，当看到别

人遭遇苦难和不幸时，每个人自然会

心有戚戚焉，这便代表仁的存在。孟

子认为，仁之行、善之举皆是由人

们内心深处而发出，即“仁，人心

也”。对别人的不幸感同身受，对他

者的受苦心怀不安，在看到人们遭遇

到严重创伤时兴起恐惧和怜悯之情， 

均是仁心的自然流露，因此，“仁” 

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行为，由以恻隐之

心为基础的道德情感发展而成。孟子

主张人性本善，提出“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

不下”（《孟子·告子上》），他认

为向善是人性的伊始特征，而恻隐之

心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它是一种

道德本性。因而，建立在“恻隐之

心”基础上的“仁”是一种趋善的道

德价值，是社会普遍的同情心和正义

感，“仁”在社会的道德标准之外， 

还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道德理

性、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孟子基

于“不忍人之心”提出行“不忍仁

之政”， 将“恻隐之心”扩展并落

实到整个社会和国家治理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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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社会是以机械团

结为纽带的社会，社会分工程度较

低， 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同质性

强，其实践活动、社会经历基本趋

于相同。这种社会里，人们具有同

样的信仰、追求同样的价值目标、

接受同样的行为规范并且持有同样

的道德评价标准，这种几乎所有社

会成员都共同持有的价值理念便成

为驱动社会行为的根本推动力。在

先秦社会， 恻隐之心充当了这种

“共同的价值理念”，以此来推动

慈善行为的产生。人们的慈善行为

是基于恻隐之心的驱动而产生的， 

这种恻隐之心的力量越强大，对慈

善行为的驱动也就越强烈。因而， 

在先秦时期，人人皆有恻隐之心， 

人人皆有行善之举，这被大家认为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有人脱离

这种情感的驱动，便会被整个社会

视为异类。基于此，恻隐之心在这

个时期成为施行慈善行为的根本

动力。

四、以义利观践行

义利观是先秦儒家慈善思想的

践行准则。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

革中，逐渐膨胀的私有经济，促使人

们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急剧膨胀。

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

以来，正是人们恶劣的情欲——贪

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

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

续不断的证明[4]，先秦时期所产生的

这种“恶劣的情欲”就是当时社会

变革的杠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孔子憧憬西周文武之治的盛世，力

图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 提

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的观点。《中

庸》说“义”，“宜也”，也就是

说行为适宜于礼，体现的是一种道

德要求，正如柏拉图所说：（正

义）就是拥有和享受属于自身之物

和从事自己分内之务而不多管闲

事；“利”则是对私有经济利益的

概括。因而，儒家的义利观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和利益之

辨。孔子用“义”和“利”区分君

子和小人，认为君子应该追求义，

而小人则追求利。在义利关系的层

面上，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

阐明“义”应该被置于首位， 坚持

义高于利、义先于利。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重义轻

利的思想，高扬道德理性的价值， 

要求人们自觉地以道义而非利益作

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梁惠

王上》谈到：“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 叟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

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

子认为君王只需要讲仁义而不需要

言利，因为利本身就存在于仁义之

中。在古代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的

不是特定角色的固有立场，而是道德

维护者超然于社会整体的角度。孟子

针对统治者， 提出以“ 义” 限制其

行为。孟子说： “ 如知其非义， 斯

速已矣， 何待来年？ ” （《孟子·

滕文公下》）“非其有而取之，非义

也。”（《孟子·尽心上》）他认

为，人们如果都以对利的追求作为处

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 必然会使

社会陷入失序状态。因而孟子提出要

“由仁义行” 要“去利怀义”。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个人价

值和社会道德的追求，而不单单是

简单的利益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从慈善方面来看，义利观是社会成

员行为取舍的标准，只有积极履行

“义”，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自我价

值；义利观是社会奉行的道德行为

规范，一个取义舍利的社会才能真

正实现仁政， 才能促进社会的稳

定，维护社会的和谐；义利观是慈

善事业深入践行的准则，应在义利

观的指导下，培养全民慈善意识， 

推动慈善事业的广泛开展。

通过分析先秦儒家慈善思想

的特征，可以看出先秦儒家慈善思

想有其积极的、合理的特征，也有

以宗法血缘关系维系等具有局限性

的特征。立足于当代慈善事业的发

展，我们无法回避中国传统文化思

想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必然是在

以“仁爱”为核心、以恻隐之心为

驱动、以义利观为践行准则的文化

背景之下发展的，这与西方在宗教

文化背景中，“上帝赋予人的生存

意义，不是用苦修和禁欲来超越俗

世的道德，而是个人现世的责任和

义务”[5]将慈善作为人的“天职” 

不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更多地需

要依靠人的道德自觉，发源于本体

的恻隐之心、仁爱道德理念、义利

观等永远是中国慈善思想的深层内

核，我们需要扬其所长，以此为基

础构建当代慈善伦理文化，同时弃

其所短，突破家族宗法血缘关系的

藩篱，兼收并蓄西方的博爱观念， 

推动当代慈善事业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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